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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新頒法規輯要暨

新聞稿彙總

 

 (財政稅務及新聞稿彙總部分) 

 

 

 

收錄期間：103年12月1日〜103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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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類 頁碼 

貳、財政稅務：  

（壹）法律及法規命令：   

一、中華民國103年12月11日行政院院臺法字第1030155687號令：

修正「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

文。[ PDF ] 

謹摘錄第21條修正如下： 

第二十一條 依本條例第三十五條規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

六月三十日前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由在第三地區投資設立之

公司或事業在大陸地區投資之臺灣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

構，自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一日起所獲配自第三地區公司

或事業之投資收益，不論該第三地區公司或事業用以分配之

盈餘之發生年度，均得適用本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 

依本條例第三十五條規定，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一

日以後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由在第三地區投資設立之公司或

事業在大陸地區投資之臺灣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自許

可之日起所獲配自第三地區公司或事業之投資收益，適用前

項規定。 

本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二項有關應納稅額扣抵之規定及計

算如下： 

一、應依所得稅法規定申報課稅之第三地區公司或事業之

投資收益，指第三地區公司或事業分配之投資收益金

額，無須另行計算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合併課稅。 

二、所稱在大陸地區及第三地區已繳納之所得稅，指： 

(一) 第三地區公司或事業源自大陸地區之投資收益在大

陸地區繳納之股利所得稅。 

(二) 第三地區公司或事業源自大陸地區之投資收益在第

三地區繳納之公司所得稅，計算如下： 

 第三地區公司或事業當年度已繳納之公司所得稅×當

年度源自大陸地區之投資收益／當年度第三地區公司

或事業之總所得。 

(三) 第三地區公司或事業分配之投資收益在第三地區繳

納之股利所得稅。 

三、前款第一目規定在大陸地區繳納之股利所得稅及第二

目規定源自大陸地區投資收益在第三地區所繳納之公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36/ch01/type1/gov01/num1/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36/ch01/type1/gov01/num1/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36/ch01/type1/gov01/num1/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36/ch01/type1/gov01/num1/E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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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所得稅，經取具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之憑證，得不分

稅額之繳納年度，在規定限額內扣抵。 

臺灣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列報扣抵前項規定已繳

納之所得稅時，除應依第五項規定提出納稅憑證外，並應提出

下列證明文件： 

一、足資證明源自大陸地區投資收益金額之財務報表或相

關文件。 

二、足資證明第三地區公司或事業之年度所得中源自大陸

地區投資收益金額之相關文件，包括載有第三地區公司

或事業全部收入、成本、費用金額等之財務報表或相關

文件，並經第三地區或臺灣地區合格會計師之簽證。 

三、 足資證明第三地區公司或事業分配投資收益金額之

財務報表或相關文件。 

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扣抵本條例第二

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之大陸地區及第三地區已繳納之

所得稅時，應取得大陸地區及第三地區稅務機關發給之納稅

憑證。其屬大陸地區納稅憑證者，應經本條例第七條規定之機

構或民間團體驗證；其屬第三地區納稅憑證者，應經中華民國

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認證。 

本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三項所稱因加計其大陸地區來源所

得，而依臺灣地區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應納稅額，其計算如

下： 

一、有關營利事業所得稅部分： 

 （臺灣地區來源所得額＋本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

定之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本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

定之第三地區公司或事業之投資收益）×稅率＝營利事

業國內所得額應納稅額。 

 臺灣地區來源所得額×稅率＝營利事業臺灣地區來源所

得額應納稅額。 

 營利事業國內所得額應納稅額－營利事業臺灣地區來

源所得額應納稅額＝因加計大陸地區來源所得及第三

地區公司或事業之投資收益而增加之結算應納稅額。 

二、有關綜合所得稅部分： 

 〔（臺灣地區來源所得額＋大陸地區來源所得額）－免

稅額－扣除額〕×稅率－累進差額＝綜合所得額應納稅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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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地區來源所得額－免稅額－扣除額）×稅率－累

進差額＝臺灣地區綜合所得額應納稅額。 

 綜合所得額應納稅額－臺灣地區綜合所得額應納稅額

＝因加計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而增加之結算應納稅額。 

二、中華民國103年12月12日財政部台財關字第1031027988號財政

部令：修正「進口貨物先放後稅實施辦法」第5條、第9條條

文。[ PDF ] 

 

三、中華民國103年12月19日經濟部、財政部經工字第

10304605930號、台財稅字第10304659780號令：修正「公司

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第2條之1、第17條條文。

[ PDF ] 

 

（貳）行政規則（解釋函令）：   

一、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 日財政部１０３１２０１台財稅字第

１０３０４０３０４７０號令：核釋採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上

市櫃、興櫃公司，以股份為對價進行合併之課稅規定。 

 

二、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 日經濟部１０３１２０２經企字第１

０３０４６０５７９０號令： 經濟部令：核釋「中小企業發展

條例」第 35條之 1第 1項及第 2項所稱「智慧財產權」，係指

由人類精神活動之成果所產生財產上價值，並由法律所創設之

權利者（現行包含但不限於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營業秘

密、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與植物品種權等）。同時，為符合時代

保護所需，日後透過法律創設保護之相關智慧財產權，亦屬之。

[ PDF ] 

 

三、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3 日財政部１０３１２０３台財稅字第

１０３０４６３８３８０號令：個人投資人於被投資公司辦理

減資彌補虧損後，出售剩餘持股，其每股成本計算規定。 

 

四、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3 日財政部１０３１２０３台財資字第

１０３０００５４７０７號令：修正綜合所得稅資料電子申報

作業要點。 

 

五、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3 日財政部１０３１２０４台財稅字第

１０３０４６５１５００號令：核釋油電混合動力車認屬電動

車輛減半徵收貨物稅之認定標準。 

 

六、中華民國 103年 12月 15日財政部１０３１２１５台財稅字第

１０３０４０４６２８０號令：103 年版「印花稅使用牌照稅

娛樂稅法令彙編」發行後相關釋示函令之適用原則。 

財政部令：本部及各權責機關在 103年 10月 31日以前發布之

印花稅、使用牌照稅及娛樂稅釋示函令，凡未編入 103年版「印

花稅使用牌照稅娛樂稅法令彙編」者，除屬當然或個案核示、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36/ch04/type1/gov30/num5/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36/ch04/type1/gov30/num5/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36/ch04/type1/gov30/num5/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36/ch04/type1/gov30/num5/Eg.pdf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42/ch04/type1/gov31/num4/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42/ch04/type1/gov31/num4/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42/ch04/type1/gov31/num4/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42/ch04/type1/gov31/num4/Eg.pdf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28/ch04/type2/gov30/num2/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28/ch04/type2/gov30/num2/Eg.htm
http://www.cnaic.org/web/frameall.asp?linkname=news_detail.asp&content_set=CN-01&id=14240&thelev=2&lang=1&customer_id=725&name_id=26406
http://www.cnaic.org/web/frameall.asp?linkname=news_detail.asp&content_set=CN-01&id=14240&thelev=2&lang=1&customer_id=725&name_id=26406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29/ch04/type2/gov31/num5/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29/ch04/type2/gov31/num5/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29/ch04/type2/gov31/num5/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29/ch04/type2/gov31/num5/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29/ch04/type2/gov31/num5/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29/ch04/type2/gov31/num5/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29/ch04/type2/gov31/num5/Eg.pdf
http://law-out.mof.gov.tw/NewsContent.aspx?id=2831
http://law-out.mof.gov.tw/NewsContent.aspx?id=2831
http://law-out.mof.gov.tw/NewsContent.aspx?id=2843
http://law-out.mof.gov.tw/NewsContent.aspx?id=2843
http://law-out.mof.gov.tw/NewsContent.aspx?id=2833
http://law-out.mof.gov.tw/NewsContent.aspx?id=2833
http://law-out.mof.gov.tw/NewsContent.aspx?id=2852
http://law-out.mof.gov.tw/NewsContent.aspx?id=2852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38/ch04/type2/gov30/num5/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38/ch04/type2/gov30/num5/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38/ch04/type2/gov30/num5/E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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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者外，自 104年 1月 1日起，非經本部重行核定，一律不

再援引適用；但收錄於上開 103年版彙編而屬前臺灣省政府財

政廳、稅務處及前臺灣省稅務局發布之釋示函令，可繼續援引

適用。[ PDF ] 

七、中華民國 103年 12月 18日財政部１０３１２１８台財稅字第

１０３０４６２１０９０號令：核釋營利事業採用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之未分配盈餘計算規定。 

財政部令：核釋「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9 有關營利事業採用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未分配盈餘相關課稅規定[ PDF ] 

 

八、中華民國 103年 12月 18日財政部１０３１２１８台財稅字第

１０３０４６５７９６０號令：配合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

條例施行期滿，廢止房屋稅契稅 2函。 

 

九、中華民國 103年 12月 29日財政部１０３１２２９台財關字第

１０３１０１６５９９號令：自由港區事業自國外輸入貨物，

如屬應課徵平衡稅、反傾銷稅或額外關稅者，免徵上開特別關

稅，惟前揭貨物或以其產製之產品輸入課稅區時，應課徵之。 

 

十、中華民國 103年 12月 29日財政部１０３１２２９台財關字第

１０３１０２９４７８號令：廢止「進口國內尚未製造之機器

設備申請退稅及轉讓免補稅之證明文件」令。 

 

十一、中華民國 103年 12月 31日財政部１０３１２３１台財稅字

第１０３０４６５６７２０號令：訂定「限制欠稅人或欠稅營

利事業負責人出境規範」，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

生效。限制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規範。 

財政部令：訂定「限制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規

範」，自 104年 1月 1日生效。[ PDF ] 

 

十二、中華民國 103年 12月 31日財政部１０３１２３１台財稅字

第１０３０４６５６７２１號令：核釋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有

關限制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規範生效日仍受限

制出境者之處理相關規定。 

財政部令：核釋「稅捐稽徵法」第 24條有關限制欠稅人或欠稅

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規範生效日仍受限制出境者之處理相關

規定。[ PDF ] 

 

十三、中華民國 103年 12月 31日財政部１０３１２３１台財關字

第１０３１０２９７６１１號令：核釋「關務機關辦理限制出

國案件規範」適用之相關規定。 

財政部令：核釋「關務機關辦理限制出國案件規範」適用之相

關規定。[ PDF ] 

 

十四、中華民國 103年 12月 31日財政部１０３１２３１台財關字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38/ch04/type2/gov30/num5/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38/ch04/type2/gov30/num5/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38/ch04/type2/gov30/num5/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38/ch04/type2/gov30/num5/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38/ch04/type2/gov30/num5/Eg.pdf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41/ch04/type2/gov30/num5/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41/ch04/type2/gov30/num5/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41/ch04/type2/gov30/num5/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41/ch04/type2/gov30/num5/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41/ch04/type2/gov30/num5/Eg.pdf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41/ch04/type2/gov30/num6/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41/ch04/type2/gov30/num6/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49/ch04/type2/gov30/num12/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49/ch04/type2/gov30/num12/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49/ch04/type2/gov30/num13/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49/ch04/type2/gov30/num13/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51/ch04/type2/gov30/num16/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51/ch04/type2/gov30/num16/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51/ch04/type2/gov30/num16/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51/ch04/type2/gov30/num16/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51/ch04/type2/gov30/num16/Eg.pdf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51/ch04/type2/gov30/num17/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51/ch04/type2/gov30/num17/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51/ch04/type2/gov30/num17/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51/ch04/type2/gov30/num17/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51/ch04/type2/gov30/num17/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51/ch04/type2/gov30/num17/Eg.pdf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51/ch04/type2/gov30/num19/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51/ch04/type2/gov30/num19/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51/ch04/type2/gov30/num19/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51/ch04/type2/gov30/num19/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51/ch04/type2/gov30/num19/Eg.pdf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51/ch04/type2/gov30/num18/E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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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０３１０２９７６１號令：訂定「關務機關辦理限制出國

案件規範」，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生效。關務機關

辦理限制出國案件規範。 

財政部令：訂定「關務機關辦理限制出國案件規範」，自 104年

1月 1日生效[ PDF ] 

（參）公告：  

一、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4 日財政部台財關字第 1031027254 號

公告：預告「平衡稅及反傾銷稅課徵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 PDF ] 

 

二、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0 日財政部１０３１２１０台財稅字

第１０３０４６５５９６０號公告：一百零四年度綜合所得稅

免稅額、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身心障礙特別扣

除額及課稅級距之金額。 

 

三、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3 日財政部１０３１２２３台財庫字

第１０３０３７８２０６０號公告：訂定「菸酒管理法第六條

第一項第四款輸入匿報、短報菸酒為私菸、私酒之一定數量」，

自 104年 1月 1日生效。 

 

四、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23 日財政部１０３１２２３台財庫字

第１０３０３７８２０６１號公告： 

訂定「菸酒管理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中華民國漁船載運菸酒為

私菸、私酒之一定數量」，自 104年 1月 1日生效。 

 

(肆)財政稅務新聞稿彙總：  

 103年12月1日財政稅務新聞稿彙總：  

（壹）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營業人開立統一發票「品名」應詳實記載

其明細。 
 

（貳）財政部臺北國稅局：國稅局提醒，三角移轉不動產如經查獲將

補稅送罰 
 

（參）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出售受贈自配偶取得之不動產，可將夫妻

持有期間合併計算。 
 

 103年12月2日財政稅務新聞稿彙總：  

（壹）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診所列報管理費用須為執行業務直接且必

要之費用。 
 

（貳）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財政健全方案」實施股東可扣抵稅額減

半政策之影響。 
 

（參）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營業人銷售價格 50萬元以上之入會權利，

應依規定繳納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03年12月3日財政稅務新聞稿彙總：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51/ch04/type2/gov30/num18/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51/ch04/type2/gov30/num18/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51/ch04/type2/gov30/num18/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51/ch04/type2/gov30/num18/Eg.pdf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32/ch04/type3/gov30/num13/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32/ch04/type3/gov30/num13/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32/ch04/type3/gov30/num13/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32/ch04/type3/gov30/num13/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38/ch04/type3/gov30/num6/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38/ch04/type3/gov30/num6/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44/ch04/type1/gov30/num7/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44/ch04/type1/gov30/num7/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44/ch04/type1/gov30/num8/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0244/ch04/type1/gov30/num8/Eg.htm
http://www.mof.gov.tw/lp.asp?CtNode=2449&CtUnit=11&BaseDSD=5&mp=1&htx_xPostDateS=2014%2F12%2F1&htx_xPostDateE=2014%2F12%2F31&nowPage=8&pagesize=30
http://www.mof.gov.tw/lp.asp?CtNode=2449&CtUnit=11&BaseDSD=5&mp=1&htx_xPostDateS=2014%2F12%2F1&htx_xPostDateE=2014%2F12%2F31&nowPage=8&pagesize=30
http://www.mof.gov.tw/lp.asp?CtNode=2449&CtUnit=11&BaseDSD=5&mp=1&htx_xPostDateS=2014%2F12%2F1&htx_xPostDateE=2014%2F12%2F31&nowPage=7&pagesize=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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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財政部高雄國稅局：申請復查及提起訴願的法定期間雖同為 30

日，但起算日卻大不相同。 
 

（貳）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執行業務者暨私人辦理補教、幼教及養護

療養院所等其他所得者，應設置帳簿及保存完備會計紀錄。 
 

（參）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扣繳義務人未依限按實填報扣繳憑單將受

罰。 
 

（肆）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提起訴願的法定期間起算點與申請復查不

同，納稅義務人應注意。 
 

（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營利事業沒收定金應列入其他收入申報課

稅。 
 

（陸）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健全網路交易營業人稅籍管理作業即將開

跑。 
 

（柒）財政部賦稅署：核釋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處理會計事項之上市

上櫃、興櫃公司，以股份為對價進行合併，存續公司併購成本

及消滅公司股東獲配股份對價之課稅規定。 

 

（捌）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買賣未上市(櫃)股票，應正確填寫繳款書。  

 103年12月4日財政稅務新聞稿彙總：  

（壹）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申請復查及提起訴願的法定期間雖同為

30日，但起算日卻大不相同。 
 

（貳）財政部臺北國稅局：退稅款應先抵繳欠稅。  

（參）財政部高雄國稅局：修正「高雄市營業人查定營業費用標準

等級評定表」，並自 104年 1月 1日起適用。  
 

（肆）財政部賦稅署：核釋油電混合動力車認屬貨物稅條例第 12條

第 4項規定之電動車輛減半徵收貨物稅適用標準。 
 

 103年12月5日財政稅務新聞稿彙總：  

（壹）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健保費欠費一次繳清，應如何列報綜所稅

扣除額？  
 

 103年12月8日財政稅務新聞稿彙總：  

（壹）財政部中區國稅局：信託財產孳息之補充保費，不得列為信託

費用。 
 

（貳）財政部高雄國稅局：營利事業舉辦員工國內或國外旅遊，帳務

應如何處理？是否應計入員工所得課稅？ 
 

（參）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財政健全方案」，修正現行綜合所得稅課

稅級距及提高綜合所得稅三大扣除額額度。 
 

 103年12月9日財政稅務新聞稿彙總：  

（壹）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納稅義務人欠繳應納稅捐，雖已依法提起

行政救濟，其名下財產仍可能遭禁止處分。 
 

（貳）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受贈之列管農地，若於 5年列管期間內未  

http://www.mof.gov.tw/lp.asp?CtNode=2449&CtUnit=11&BaseDSD=5&mp=1&htx_xPostDateS=2014%2F12%2F1&htx_xPostDateE=2014%2F12%2F31&nowPage=7&pagesize=30
http://www.mof.gov.tw/ct.asp?xItem=78475&ctNode=2449&mp=1
http://www.mof.gov.tw/lp.asp?CtNode=2449&CtUnit=11&BaseDSD=5&mp=1&htx_xPostDateS=2014%2F12%2F1&htx_xPostDateE=2014%2F12%2F31&nowPage=7&pagesize=30
http://www.mof.gov.tw/lp.asp?CtNode=2449&CtUnit=11&BaseDSD=5&mp=1&htx_xPostDateS=2014%2F12%2F1&htx_xPostDateE=2014%2F12%2F31&nowPage=7&pagesize=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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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農用或移轉，將追繳稅賦。 

（參）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公司收回股票，是否課徵證券交易稅?  

（肆）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財產出租收有押金，如已申報運用該押金

產生之所得，押金還須設算租賃收入嗎? 
 

（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列報兌換損益，應以已實現者為限。  

 103年12月10日財政稅務新聞稿彙總：  

（壹）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納稅義務人出售持有期間 2 年以內之房

地，須符合特定條件始能排除課徵特銷稅。  
 

（貳）財政部南區國稅局：營業人以促銷為目的，銷售之貨物或勞務

所附贈物品，其進項稅額可准予扣抵銷項稅額。  
 

 103年12月11日財政稅務新聞稿彙總：  

（壹）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受扶養兄弟姊妹的保險費及房屋租金支出

不能列報綜所稅扣除額。 
 

（貳）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投資境外債券獲取之孳息與出售境外債券

之損失不可互抵。 
 

（參）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機關團體承辦政府委辦業務仍應依法徵免

所得稅。 
 

（肆）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給付保全及清潔人員

薪資，應辦理扣繳及申報扣免繳憑單。 
 

 103年12月12日財政稅務新聞稿彙總：  

（壹）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銷售配偶贈與之不動產，持有期間計算

有新規定!   
 

（貳）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營利事業列報外銷損失，應注意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始得認列。 
 

 103年12月15日財政稅務新聞稿彙總：  

（壹）財政部高雄國稅局：營利事業列報大陸地區及第三地區來源

所得已繳納之所得稅抵減稅額，應取具第三地區合格會計師

簽證才可認列。 

 

（貳）財政部賦稅署：公告 104年度綜合所得稅及所得基本稅額相

關免稅額、扣除額及課稅級距金額。 
 

（參）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簽訂售後租回暨買回不動 產契約，依法

院判決移轉予原所有權人，非屬特銷稅課徵範圍。 
 

 103年12月16日財政稅務新聞稿彙總：  

（壹）財政部賦稅署：印刷業者應覈實依法開立統一發票並申報銷

貨收入。 
 

（貳）財政部賦稅署：營利事業取得關係企業開立無交易事實之發

票充當進項憑證以逃漏稅捐，將遭補稅、處罰。 
 

（參）財政部中區稅局：營利事業列報海外投資損失，應取得我國  

http://www.mof.gov.tw/lp.asp?CtNode=2449&CtUnit=11&BaseDSD=5&mp=1&htx_xPostDateS=2014%2F12%2F1&htx_xPostDateE=2014%2F12%2F31&nowPage=7&pagesize=30
http://www.mof.gov.tw/lp.asp?CtNode=2449&CtUnit=11&BaseDSD=5&mp=1&htx_xPostDateS=2014%2F12%2F1&htx_xPostDateE=2014%2F12%2F31&nowPage=7&pagesize=30
http://www.mof.gov.tw/lp.asp?CtNode=2449&CtUnit=11&BaseDSD=5&mp=1&htx_xPostDateS=2014%2F12%2F1&htx_xPostDateE=2014%2F12%2F31&nowPage=5&pagesize=30
http://www.mof.gov.tw/lp.asp?CtNode=2449&CtUnit=11&BaseDSD=5&mp=1&htx_xPostDateS=2014%2F12%2F1&htx_xPostDateE=2014%2F12%2F31&nowPage=5&pagesize=30
http://www.mof.gov.tw/lp.asp?CtNode=2449&CtUnit=11&BaseDSD=5&mp=1&htx_xPostDateS=2014%2F12%2F1&htx_xPostDateE=2014%2F12%2F31&nowPage=5&pagesize=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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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外機關之證明 ，若被投資公司設在大陸地區者，應有行政

院大陸委員會委託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

事務之機構或團體之證明。 

 103年12月17日財政稅務新聞稿彙總：  

（壹）財政部北區國稅局：遺產稅及贈與稅復查期限不因核准延期

繳納而展延。 
 

（貳）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債權人取得拍賣抵押物之裁定 尚不得查

調債務人之其他財產資料。 
 

（參）財政部賦稅署：核釋營利事業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未分

配盈餘計算規定。 
 

（肆）財政部綜合規畫司：國際組織正視所得分配不均議題，財政

部將持續推動改善所得分配措施。 
 

（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回饋稅制方案及配套措施介紹。  

 103年 12月 18日財政稅務新聞稿彙總：  

（壹）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買方代為繳納之特銷稅應併入出售不動

產之銷售價格，計算繳納及申報特銷稅。  
 

（貳）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營利事業因市地重劃領取之各項補償費

應列為其他收入，依法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參）財政部臺北國稅局：營業人將貨物銷售後再分期付款買回，

其進項稅額倘無不得扣抵情事者，得申報扣抵。  
 

（肆）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轉售未過戶之土地，應併入個人綜合所

得稅申報。  
 

（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營利事業購買商品土地借款利息應以遞

延費用列帳。 
 

 103年 12月 19日財政稅務新聞稿彙總：  

（壹）財政部中區國稅局：營業人進貨應取得實際交易對象開立之

統一發票以免遭補稅處罰。 
 

（貳）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民眾出售不動產應據實申報繳納特銷稅，

以免遭補稅處罰。 
 

 103年 12月 20日財政稅務新聞稿彙總：  

（壹）財政部中區國稅局：代位繼承與拋棄繼承之遺產稅扣除額不

同。 
 

 103年 12月 22日財政稅務新聞稿彙總：  

（壹）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公司舉辦摸彩活動之獎金或獎品，要記

得辦理扣繳喔!   
 

（貳）財政部南區國稅局：銷售供營業使用之房地，雖符合免辦營

業登記，惟仍應課徵特銷稅。   
 

（參）財政部南區國稅局：營利事業列報長期派駐海外員工薪資費  

http://www.mof.gov.tw/lp.asp?CtNode=2449&CtUnit=11&BaseDSD=5&mp=1&htx_xPostDateS=2014%2F12%2F1&htx_xPostDateE=2014%2F12%2F31&nowPage=4&pagesize=30
http://www.mof.gov.tw/lp.asp?CtNode=2449&CtUnit=11&BaseDSD=5&mp=1&htx_xPostDateS=2014%2F12%2F1&htx_xPostDateE=2014%2F12%2F31&nowPage=3&pagesize=50
http://www.mof.gov.tw/lp.asp?CtNode=2449&CtUnit=11&BaseDSD=5&mp=1&htx_xPostDateS=2014%2F12%2F1&htx_xPostDateE=2014%2F12%2F31&nowPage=4&pagesize=30
http://www.mof.gov.tw/ct.asp?xItem=78656&ctNode=2449&mp=1
http://www.mof.gov.tw/lp.asp?CtNode=2449&CtUnit=11&BaseDSD=5&mp=1&htx_xPostDateS=2014%2F12%2F1&htx_xPostDateE=2014%2F12%2F31&nowPage=2&pagesize=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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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應注意其合理性及必要性。  

（肆）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機關團體銷售貨物或勞務，未依法給與、

取得或保存憑證，將遭受處罰。 
 

（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同一年度每位子女婚嫁贈與財物可同時

享受不超過 100萬元免徵贈與稅。  
 

（陸）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國稅局查核美容護膚連鎖店，獵漏再出

招。 
 

 103年 12月 23日財政稅務新聞稿彙總：  

（壹）財政部中區國稅局：大樓管委會收取帶看費應辦營業登記。  

（貳）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經加入公會，並

依規定完成專業訓練，始能執行業務。 
 

（參）財政部賦稅署：立法院三讀通過「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

2條、第 5條、第 26條」修正案。 
 

●103年 12月 24日財政稅務新聞稿彙總：  

(壹)財政部北區國稅局：營利事業外幣兌換損益應以實現者認列。  

http://www.mof.gov.tw/lp.asp?CtNode=2449&CtUnit=11&BaseDSD=5&mp=1&htx_xPostDateS=2014%2F12%2F1&htx_xPostDateE=2014%2F12%2F31&nowPage=3&pagesize=30
http://www.mof.gov.tw/lp.asp?CtNode=2449&CtUnit=11&BaseDSD=5&mp=1&htx_xPostDateS=2014%2F12%2F1&htx_xPostDateE=2014%2F12%2F31&nowPage=3&pagesize=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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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營利事業辦理營利事業所得基本稅額申報，

誤將不得計入之項目填報於「符合規定得免予計入之免稅所得」

欄位，造成短(漏)稅額情形，仍應補稅處罰。 

 

(參)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土地因贈與發生之土地增值稅，實際上確由

受贈人自行繳納者，可自贈與總額內扣除後計課贈與稅。 
 

(肆)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因法拍房屋所生之財產交易所得所屬年度之

認定 。 
 

(伍)財政部賦稅署：財政部對「股東可扣抵稅額減半」是否涉及溯及

既往或違反信賴保護原則之澄清。 
 

●103年 12月 25日財政稅務新聞稿彙總：  

(壹)財政部賦稅署：財政部對「未分配盈餘加徵之 10%營利事業所得

稅，是否適用 103 年 6 月 4 日修正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6 規定」

之說明。 

 

●103年 12月 26日財政稅務新聞稿彙總：  

(壹)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房屋無償借與他人供住家使用時，應依法辦

理公證。 
 

(貳)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出售取自配偶贈與房地，可將他方於婚姻關

係存續中之持有期間合併計算。 
 

(參)財政部北區國稅局：繼承獨資商號之存貨及固定資產是否課徵營

業稅。 
 

(肆)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出售資產之售價，大於資產之未折減餘額部

分，應列為出售資產收益課稅。 
 

(伍)財政部賦稅署：立法院三讀通過延後實施證券交易超過 10 億元

大戶課徵證所稅規定。 
 

●103年 12月 27日財政稅務新聞稿彙總：  

(壹)財政部秘書處：財政部 104年元月份起啟動及持續辦理之便民、

利民服務措施。 
 

(貳)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03 年度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申報期

間為 104年 1月 1日至 2月 2日。 
 

(參)財政部臺北國稅局：所得稅各式憑單免填發方案之適用對象及條

件？民眾查詢所得管道？ 
 

●103年 12月 29日財政稅務新聞稿彙總：  

(壹)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人民申請閱覽或複印行政程序進行中之案卷

資料，行政機關應視資料內容，決定得否提供。 
 

(貳)財政部北區國稅局：營業人未保存完整交易資料及盡協力義務將

遭補稅及處罰。 
 

(參)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個人取自未開具扣繳憑單之海外所得，應依

規定計算、申報及繳納所得基本稅額，以免受罰。 
 

http://www.mof.gov.tw/ct.asp?xItem=78711&ctNode=2449&mp=1
http://www.mof.gov.tw/lp.asp?CtNode=2449&CtUnit=11&BaseDSD=5&mp=1&htx_xPostDateS=2014%2F12%2F1&htx_xPostDateE=2014%2F12%2F31&nowPage=2&pagesize=30
http://www.mof.gov.tw/lp.asp?CtNode=2449&CtUnit=11&BaseDSD=5&mp=1&htx_xPostDateS=2014%2F12%2F1&htx_xPostDateE=2014%2F12%2F31&nowPage=2&pagesize=30
http://www.mof.gov.tw/lp.asp?CtNode=2449&CtUnit=11&BaseDSD=5&mp=1&htx_xPostDateS=2014%2F12%2F1&htx_xPostDateE=2014%2F12%2F31&nowPage=1&pagesize=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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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 12月 30日財政稅務新聞稿彙總：  

(壹)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03 年度各類所得扣（免）繳憑單、股利憑

單及申報書，自即日起提供申報單位使用。 
 

(貳)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04年所得稅各式憑單免填發適用範圍。  

(參)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04年起所得稅相關新措施。  

(肆)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全面推動食用油脂業進口商與製造商導入電

子發票，共同為國人飲食安全把關。 
 

(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個人出售因贈與而取得之房屋，應以受贈時

據以課徵贈與稅之房屋評定標準價格，作為房屋取得成本計算財

產交易所得。 

 

(陸)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未填報實際親屬關係致虛報免稅額，處 1倍

罰鍰。 
 

(柒)財政部北區國稅局：SOS醫療專機費用，不適用所得稅法第 17條

第 1項第 2款第 2目之 3「醫藥及生育費」列舉扣除額規定。 
 

(捌)財政部國庫署：訂定發布「劣菸劣酒回收銷毀處理辦法」。  

●103年 12月 31日財政稅務新聞稿彙總：  

(壹)財政部關務署：財政部訂定發布「關務機關辦理限制出國案件規

範」。 
 

(貳)財政部賦稅署：「限制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規範」自

104年 1月 1日實施。 
 

(參)財政部賦稅署：104年所得稅各式憑單免填發作業適用範圍。  

(肆)財政部國庫署：修正「菸產製工廠設廠標準」第 1條、第 5條、

第 12條及「酒產製工廠設廠標準」。 
 

(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依約給付外國營利事業利息權利金淨額者仍

應按給付總額扣繳稅款。 
 

(陸)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查定計算營業稅額的營業人取得本（103）年

10 至 12 月載有營業稅額的憑證，請儘速於 104 年 1月 5 日前申

報，以扣減查定稅額。 

 

(柒)財政部北區國稅局：納稅義務人以房屋及土地等不動產為繳稅擔

保時，該不動產價值之核認標準。 
 

(捌)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個人取自未開具扣繳憑單之海外所得，應依

規定計算、申報及繳納所得基本稅額，以免受罰。 
 

(玖)財政部關務署：財政部配合衛生福利部放寬藥品管理政策，預告

修正旅客攜帶自用藥品入境之限量規定。 
 

 

 

http://www.mof.gov.tw/lp.asp?ctNode=2449&CtUnit=11&BaseDSD=5&htx_xPostDateS=2014/12/1&htx_xPostDateE=2014/12/31
http://www.mof.gov.tw/lp.asp?ctNode=2449&CtUnit=11&BaseDSD=5&htx_xPostDateS=2014/12/1&htx_xPostDateE=2014/12/31

